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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视域下的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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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草原生态系统，维护着草原自身和黄河流域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生态安全。但是长期以来，单纯地把草原

视为天然牧场。对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缺乏完整的理解，特别是草原的巨大环境效益常常被人们所轻视。因此，超载过

牧、滥砍乱伐等原因，草原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草原持续的大面积的退化、沙化，进而引发的严重水土流失、气候干燥、沙尘暴、

牧民收入下降甚至被迫离开家园等等的问题日益严重。在分析草原生态恶化成因众观点的基础上，重点从我国草原产权合

理性角度探讨超载过牧的深层次原因，并探寻一些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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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生态恶化成因众观点

草原生态恶化的原因，不同背景的人提出不同

的观点。以下是一些不同的观点：

超载过牧说认为牧民为了追求近期的利益，盲

目扩大牲畜的饲养数量，草牧场长期超载过牧，致使

草原退化和沙化。生物与环境是一个整体，“牵一发

而动全身”。如草原上的牛羊太多，会破坏草场，草

原退化导致土地沙化进而引发的严重水土流失等生

态安全问题；草原开垦说认为开垦草原造成草原退

化和沙化，盲目的开垦直接造成草原面积减少，特别

是优良草原面积减少，引起了土地和周边的草原沙

化、退化；政策体制等制度因素说认为庞大的行政事

业队伍使牧民在有限资源上需多养很多牲畜去养活

他们，现行的体制即基层政府庞大的行政事业队伍

是迫使牧民多养畜超载过牧的主要原因；樵采说认

为贫困牧民为解决烧柴等能源问题，盲目地砍伐灌

木用作燃料，造成草牧场退化、沙化；药材说认为草

原是天然的中草药园，药材大部分是根类药材，对草

原破坏很大。据估算，挖一公斤甘草就要破坏5平

方米以上的草地；搂发菜说认为大量外省农民进入

草原搂发菜，造成草原退化、沙化；气候因素说认为

全球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造成草原退化、沙

化；还有草原开矿说认为我国草原地区蕴藏着大量

的地下矿产资源，如煤、石油、矿石等，开采这些地下

资源的过程中，频繁的车来车往、人类活动，以及废

矿、废弃物等堆积于草原上，对草地也是一种破坏，

等等。

对草原退化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同的人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草原生态恶化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找出主要

原因、次要原因，才能从问题的关键人手解决问题。

草地为什么会退化呢?分析起来，有自然原因，也有

人为原因。自然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即温暖化与

干旱化，这是整个地球表面共同的变化，这是人类不

能够左右的因素。而人为原因我认为是人为的长期

的不合理活动，加剧了我国天然草原退化的过程，而

这种不合理的活动主要原因是草原管理制度方面存

在严重缺陷，尤其是产权制度方面不完善。导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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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草原、超载过牧、搂发菜、采药材和在草原上开矿

等破坏草原的行为频频发生，其根本问题是草原产

权制度设计不合理而出现的“公共地悲剧”现象。

二、从产权角度分析草原生态系统破坏的原因

草原生态恶化原因很多，比如对草原的肆意滥

垦、过度放牧、乱砍滥采等等，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

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政府部门屡禁不止，为什么许多

有关草原管理和保护的政策建议失效，本文认为许

多人为破坏草原的行为不应归咎于人本身，不合理

的制度也是原因之一，其核心是产权制度，在我国生

态环境方面，由于公共政策中产权制度缺位，或者是

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制度导致短期行为的发生，使得

许多政策建议遭到失败，因此，超载过牧的深层次原

因是产权制度设计不合理。

(一)我国草原产权的制度缺位

我国有许多草原的所有权至今不明。据李元主

编、2000年出版的《中国土地资源》显示，全国未订

权属的土地面积有6138012．05hm2，其中，牧草地面

积有1816874．34hm2，未订权属草原面积最大的是

西北区，占全国未订权属草原面积的90．97％；其次

是华北区，占全国的7．46％，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境

内未订权属的草原面积占全区未订权属土地面积的

93．23％．是全国未订权属的草原面积在未订权属土

地面积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地区。因为所有权的不明

确，出现了大量的无主地。这些未明确界定的产权

牧草地便出现了“公共地悲剧”的现象。最触目惊

心的“公共地悲剧”是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场退化，受

沙漠化的影响，亚洲的沙尘暴时常飘过海洋，到达其

他大陆，我国境内数十年植树造林的成果竟也抵挡

不住千里之外漂浮而来的沙尘。

我国草原所有权极不稳定。以内蒙古为例，自

1947年自治区成立后，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为止

的这段时期内，内蒙古的草原是属于民族公有的，牧

民对自己占有的草牧场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而且，在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以后的

一段时间里，当地的人民政府给多数牧业生产合作

社划过草牧场界限。在这种情况下，草原的民族公

有就是集体所有。在这段时间里，草原生态经济系

统得到很好的保护，牧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1958

年，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席卷了内蒙古，且大批移民进

入内蒙古开垦草原，1958年到1976年间，在“以粮

为纲”的口号下，大办农业和副食业，众多的单位相

继到牧区开垦草原、乱占草原，根本体现不出产权。

草原的民族公有制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所有

制，文化大革命期间，草原管理条例曾宣布草原归全

民所有，但草原没有专管部门，实际上是无人负责，

导致大面积的乱垦滥伐现象发生。1983年，牧区全

面推行“畜草双承包”。但没有统一的管理细则，结

果是强化了牧户对草原的使用权，弱化了草原的集

体所有权。产权关系的模糊，草原承包制度就不可

避免有“短期行为”的发生。后来经内蒙古人民代

表大会修订草原归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但集体没

有草场地产处分权，如内蒙古草场管理条例第七条

规定：“禁止买卖和变相买卖草原，及其他方式非法

转让、侵占草原。”牧户草场权利被剥夺的现象时有

发生。从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草原的所有权归属全

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没有对草原全民所有和集体

所有权的行使范围做详细的规定，法律委托机构的

权限也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屡蔡不止的机构法人的

侵权行为。如旗县一级政府经常以政府指令形式获

得对集体草牧场的分配或控制权利，甚至为短期的

个人利益，出租开垦草牧场。集体对草牧场的所有

权不稳定，使用权的法律形式也经常流于形式。

(二)草原产权的制度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规定》规定：草原资源

属于国家所有，有法律规定的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

除外。我国对草原资源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

离的管理体制。国有草原可以由全民所有制有单位

使用，也可由集体单位使用和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

生产。这种产权制度使得每个成员既是产权主体，

又不是产权主体，在草原上从事放牧的牧民即是草

原的所有者，又不是草原的所有者，他们不能独立行

使产权，利益和风险也就很难与每位牧民的行为直

接的对立起来，因而，草原产权在运行过程中容易产

生“搭便车”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较大的外部性

问题。而现代产权经济学者认为，能够提供较大激

励促使人们将外部性“内在化”的产权制度是有效

率的产权制度。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较大，因而

是缺乏效率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产权是有效利用、

保护、管理资源和对资源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而

在我国草原资源管理方面，公共政策中的产权制度

的残缺，是造成草原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深层次原

因。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供给养牧人的是

一种竞争性和掠夺性使用草场的制度安排。养牧人

对草场的长期掠夺性使用，在破坏草原生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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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大量的内在成本转化成社会成本。最典型

的例证是公共牧场，在一个公用的牧场，大家都可以

放牧，畜群是财富，是货币，每一个放牧人均在利益

机制的驱动下增加羊只数量，以提高产量、增加收

入。增加一只羊对牧草就增加一份消耗，但这份消

耗是由所有放牧人分担的对自己影响也不大，很明

显，大家都通过增加自己的牲畜量，以求获得更多的

财富，没有人愿意向草原投资以维护草原的生态平

衡。于是哄抢式与掠夺式开发使草地被过度利用，

给草原环境带来重大的危害。由于“集体所有”产

权模糊，养牧人没有土地产权、没有土地的长远效益

预期、掠夺性经营、不进行草原的深度开发和中、长

期投入。表现为过度放牧、草原退化、草原饲草生产

能力大为减弱。

(三)草牧场承包到户的制度缺陷

实行草原家庭承包经营，是党在牧区的一项基

本政策。通过草原家庭承包，将人、畜、草基本生产

要素统一于家庭经营之中，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

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

到，草牧场使用权承包到户仅仅是明晰草牧场使用

权主体的一种初级形式；草牧场承包到户政策与长

期、稳定、有效的草牧场产权制度还有相当的差距。

首先，草牧场承包到户制度不利于草原畜牧业规模

化利用，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草牧场利用制度，必

须遵循轻度、适度、轮牧休闲的放牧制度，这种放牧

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草牧场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草

牧场承包到户的制度无法满足这一基本的规模要

求，草牧场承包到户的制度使放牧场限制在较小的

范围内，无法进行轮牧，导致了对草牧场的强度利

用，加剧、加速了一些地区草牧场退化、沙化的速度；

其次，草牧场使用权承包到户的制度在许多地方流

于形式，特别是人均草牧场面积小的地区，夏秋季牧

场多为共同使用或交叉使用。其结果造成牲畜多的

牧户无形中多占了草场资源。为了多得利、少吃亏，

大家都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加速了草场退化、沙化的

速度；再次，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在执行中，有些地方

对承包合同执行的不够严，使用权落实不够严格，使

用权落实不力，在游牧区这使得牧民对草原的权利

归属感不强，认为草原并不是自己的，比如牧民的家

畜在～些地区要求禁牧舍饲，但实际上，白天不让放

牧，夜里牧民拿手电照明放牧。在比如，有些地方，

牧民不仅在自己承包的牧场上放牧，也去别人家承

包的牧场上放牧，而不受到惩罚。你去他家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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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他也可以来你家的草场放牧，显而易见，谁家

的羊多，谁家占便宜，于是超载过牧。还有比如牛羊

粪外卖等等，都是因为牧民没有把自己承包的草场

作为自己的来经营；最后，草牧场使用权转让或租赁

制度存在问题。草牧场使用权转让或租赁给他人，

使得这些暂时获得租赁权的人，为最大限度地获取

短期利益，对草牧场实行掠夺式的经营。

三、设计适当产权制度确保草原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国许多地方的草原由于种种原因产权难以界

定而被竞争性地过渡使用或侵占，造成“公共地悲

剧”。“公共地悲剧”在于产权虚置、不清，所以需要

明晰产权，并在此基础上近一步完善。关于保护生

态系统的措施有很多。本文仅从产权角度提出一些

建议，通过草牧场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有助

于牧民增收、恢复生态。

(一)未明确产权的草原应尽快明确其产权

我国还存在草原产权不清的问题，表现在还有

许多没定权属的草原，对于已明确权属的草原，草原

产权并没有落实好。因此，要进一步明晰草原产权

关系，依法规定草场的产权边界，哪些是国家的，哪

些是集体的。在草场所有权和使用权相互分离的前

提下，明确草场使用权的内涵，范围和行使权力的方

式，使之具有规范化的法律制度保障以及相应的操

作规程。草场使用权归集体所有，应当尽早以宪法

形式确定下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屡禁不止的

对所有权的侵权问题。实行草原归集体所有，也符

合经济发展传统，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游牧的

畜牧部落中⋯⋯他们利用土地作为牧场等等，畜牧

民族所借以生存的蓄群就是在这上面侍养的。他们

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对待。”要调动牧民们保护

和开发草原的积极性，就必须通过立法给他们以法

定的草地开发使用权和受益权，保护他们的利益，他

们对于国家土地制度的安排有着强烈的要求和理性

的反应。

(二)掠夺性使用草原的成本必须由自己负担，

约束草牧场使用过程中的短期行为

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

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

地内在化的激励。没有明确产权的草原经营制度，

存在负外部效应，即一个牧民过度放牧，造成的损失

并不由他自己来承担，而要大家来承担。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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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牧民把部分成本强加给其他牧民，从而造成牧民

们过量从事这种活动，即大家都过度放牧。进而超

载过牧，危害到草原的生态系统。因此，产权制度安

排的原则是从制度上保证使用草原的内在成本难以

外在化。政府应当设计这样一种制度，在自己少投

入或不投入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制度的供给就能吸

引牧民理性的使用草原、投资草原，并最终能给投资

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给社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

益。政府应当设计和供给那些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排

他性使用权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下，把竞

争性使用草场转变为排他性使用草场，把掠夺性使

用转变为保护、开发性、商业性使用。如果产权制度

达到这种效果，牧民自己懂得如何把“沙漠变绿

洲”。

(三)完善草地承包使用制度，并积极进行制度

创新

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草原家庭承包进程，进一步

加大推进草原家庭承包工作的力度。我国可利用的

草原中相当一部分已承包给农牧民经营。草原承包

责任制不断推进和完善，有效调动了广大农牧民保

护草原和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事实证明草原承包

到户生态显著改善。例如，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的

苏步井乡有草原28万亩。由于超载放牧和人为开

荒种粮，致使近21万亩沙化和半沙化。肆虐的黄沙

吞噬草原与农田、毁坏村庄道路、直接威胁当地群众

的生产生活。1999年以来，苏步井乡对草原实行承

包。截至2001年，全乡28个自然村有21个实行草

原承包，承包面积占草原面积的86％。实行草原承

包落实了群众经营的自主权，谁建设、谁管理、谁受

益，极大调动了他们保护草原、建设草原的热情。三

道湾村群众在草原承包到户后，根据草场情况严格

控制载畜量、大量淘汰乏羊，全村羊只饲养量从过去

的4000只锐减至2000只。西大井、汉井子等村为

了让承包的草原休养生息，将绝大部分羊寄养到邻

近的内蒙古草原上。汉井子村农民苏勇说，现在将

羊从草原上退下来，看似受了损失，等以后草原上的

草长起来，养羊效益会更高。李华台村在草原承包

到户后，群众自发筹资3万多元，围栏草原8000亩，

人工补播草原4000亩，草原植被覆盖率达90％以

上。农民张阳广出资2000多元将560亩承包草原

全部围栏，并将过去种粮的地全部改种苜蓿、苏丹草

等优质牧草。去年他共收割牧草2．5万公斤，育肥

羊100只，家庭纯收入达6000元。

巩固使用权、延长使用权，草原承包经营权应受

到法律保护。土地使用期限长短，是影响地权制度

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有制下还是在

私有制下，各国一般都把延长土地租用期限作为完

善地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公

有土地利用比较有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

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土地的长久性租用制度，我国

各地制定的许多地方性法规都明确规定草原的承包

期，应明确规定草原承包经营期为30年，将这一规

定吸收到草原法中，将有助于落实草原承包制，明确

草原建设与保护的责、权、利关系，调动农牧民的生

产积极性。已经取得草原承包经营使用权的承包

人，其承包经营期限应当不少于50年。在承包期

内，可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

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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